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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召开2009年纪检监察工作会议
暨“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
     3月21日上午，学院在附属医院多功能厅召开2009年纪检监察工作会议暨“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学院副科级以上干部，附属医院党政班子成员、党总支书记、机关处室负责人、科主任、护士长共194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党委副书记、院长张树峰同志主持。

    张树峰首先传达了中纪委十七届三次全会、省纪委七届四次全会和全省教育纪检监察审计工作会议主要精神。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振方对我院2008年的纪检监察工作做了总结，安排部署了2009年学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

    王振方在讲话中指出，2009年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一年。学院纪检监察工作要重点做好以下七个方面：一是强化监督检查，确保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执行；二是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进一步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三是以推动三部委《意见》的落实为重点，推动学院反腐倡廉建设深入开展；四是全面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五是扎实开展反腐倡廉教育，促进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六是加大内部审计工作力度，充分发挥审计监督职能；七是依法依纪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治腐败。

    党委书记刘永平做了题为《全面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推动学校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报告。刘书记在报告中指出，要切实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必须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把它真正摆到更加突出的战略地位；要坚决、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三部委《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和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大高等学校预防腐败工作力度的意见》；要切实加强管理工作和推行办事公开。刘书记强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应当突出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负起五个方面的责任，即加强教育的责任、分解党风廉政工作任务的责任、健全和完善制度的责任、解决突出问题和清除隐患的责任、考核评价和实施责任追究的责任。就“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刘书记讲了两点意见。一是要统一思想，深刻认识开展“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的重大意义。二是要加强组织领导，注重实际效果，积极宣传引导，扎实开展“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

    会上，学院两办主任作为党政部门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代表与院领导当场签订了党风廉政承诺书。

    张树峰院长要求各总支、支部会后抓紧把会议精神向全体党员、干部传达，结合学院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干部作风建设年”活动安排意见，召开学习讨论会，提出本单位落实意见。各部门要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认真落实三部委《意见》，做好责任分解，加强督促检查和综合评议考核，对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活动、干部作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提出具体贯彻落实方案，上报学院纪委。（纪委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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